
7天后指定监护无缝衔接 制度覆盖哪些人？

53岁独身女子突发脑梗之后……
徐汇首份临时监护人公证书背后，探寻从个案托底走向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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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季张颖

“邓秀云（化名），听得见吗？ 我们来看你了，头能转一转吗？ ”周一探视时间，华泾

镇印象旭辉居委会的社区干部惯例来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 探访13号病床

的邓秀云。

一个多月前，53岁的邓秀云突发脑梗昏倒在出租屋内，因为无近亲属，临时监护

成为一大问题。 在此之下，徐汇区通过出具首份临时监护人公证书，给作为邓秀云临

时监护人的户籍地居委会发出了一张合法的“临时身份证”，打通了一条托底的生命

通道。

短短7天后，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指定该居委会为监护人。

无缝衔接的效率背后，是一场多部门间的“接力托举”。 从个案出发，如何才能让

更多的“邓女士”享受到制度的红利？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采访街镇、民政、公证等相

关部门，试图为更多“邓女士”寻找从个案救助走向制度保障的答案。

周一午间， 六院急诊室门

口家属等候区已聚集了不少

人， 华泾镇印象旭辉居委会书

记田佳和两名社区干部在工作

之余也抽空赶了过来。

探访中， 田佳和社区干部

从护工阿姨处得知， 上次给邓

秀云购买的护理用品差不多快

用完了， 于是， 他们立马又折

回便利店添置了护垫、 尿不

湿、 湿巾等护理必需品。

“阿姨， 有什么需要随时

和我们讲， 也是辛苦你了。”

这边， 社区干部叮嘱了护工阿

姨两句， 转头又向医生询问了

邓秀云的一周近况。 接着， 与

院方就阶段性护工费的结算问

题进行了沟通。

而躺在病床上的邓秀云，

任田佳俯身在她耳边轻声呼

唤， 依然没有任何意识。

一个多月前， 邓秀云被房

东发现昏倒在出租屋内， 送医

后被确诊为急性脑梗死。 “当

时的情况是， 房东刚出差回

来， 因为房租问题联系不上

她， 上门查看时发现问题， 联

合居委会将她紧急送医。” 华

泾镇服务办主任王睿告诉记

者。

但棘手的是， 因为邓秀云

是独身人士， 尽管居住地居委

会为她办理了住院手续， 但手

术需要近亲属签字， 一时间却

找不到人， 这个时候谁能为她

做主？

这， 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

的一道迫切的难题。

在关注到邓秀云的事件

后， 一场主动跨前的专题研判

会在徐汇区公证处紧急召开。

“邓秀云已然处于无人监护的

状态， 其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

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均无人保

护， 法院指定监护需要周期，

但病床上的邓秀云显然等不

起。” 这让徐汇公证处主任潘

浩觉得， 在司法判决前的这段

空窗期， 可以发挥公证职能，

让“临时监护” 在关键时刻托

底。

与此同时， 作为邓秀云户

籍地所在的属地街镇， 华泾镇

主动作为， 牵头法院、 民政、

公证处等相关部门共同召开协

商会， 研究确认临时监护人身

份。

“不过， 要指定监护人，

必须要明确她的亲属关系。”

徐汇公证处副主任李运洪告诉

记者， 事实上， 基于徐汇“社

区公证员” 下沉全区 13 个街

镇全覆盖的先期布局， 以及华

泾镇的积极履职， 这部分调查

工作当时已经在华泾镇同步对

接， “双向的发力让我们最终

在短短几天内， 从确认她父母

是否健在， 查实是否为独生子

女， 到调取离婚判决书， 再到

确认有无子女， 形成了一份完

整证据链， 证明邓秀云确实没

有适格近亲属可以担任监护

人。”

在获取医院开具的病情诊

断证明和司法鉴定报告等材料

后， 3 月 5 日， 也就是受理申

请后的次日， 徐汇公证处出具

了全区首份临时监护人公证

书， 依法确定徐汇区华泾镇印

象旭辉居委会担任邓秀云的临

时监护人。 “这等于是一张

‘身份证’， 让临时监护人在没

有指定监护人的这段时期， 可

以合法履行签署医疗方案、 前

往银行支取费用等事宜。” 潘

浩介绍。

得益于徐汇公证处出具的

针对邓秀云近亲属关系的完整

查档报告， 法院也免于重复调

查。 “此后， 法院特事特办，

当天立案、 当天审理， 3 月 11

日， 居委会就拿到了判决书，

正式结束临时监护， 成为指定

监护人，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无

缝衔接。” 潘浩介绍。

“这是一次突发的公共事

件，从整体流程来看，在华泾镇

积极统筹调度下， 无论是司法

鉴定还是最终指定监护人，办

理周期都明显缩短， 体现了司

法程序在特殊情况下的高效衔

接。 ”李运洪表示，在这起个案

的处理中，包括华泾镇、区民政

局、区法院、以及公证处，整个

过程动用了很多司法行政资

源，是多方协同履职的结果。

“从个案到制度固定， 还

有一段路要走。 所以我们考虑

的是， 怎么从个案中累积经验，

让制度可以覆盖更多的人。” 李

运洪谈道。

那么， 制度惠及的到底是哪

些人群？“比如独身人士、失独老

人等，在当下发生危急情况，需要

紧急就医的时候， 临时监护就可

以发挥应急作用。”徐汇区民政局

副局长阮译萱认为， 这也正是制

度设计的初衷， 确保这些人群的

合法权益能够及时得到保障。

事实上， 不论是此次的

“徐汇邓女士”， 还是此前备受

社会关注的“虹口蒋女士”，

他们的遭遇都折射出一个日益

凸显的社会问题： 随着上海老

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以及独

身群体的日益壮大， 对特殊人

群的监护托底还要细化。

“法律明确了临时监护制

度， 但目前尚缺乏配套或细

则。” 李运洪坦言， 居委会作

为临时监护人具体应当如何履

职， 法律上缺乏明确规定。

“尤其是涉及一些重大医

疗决策， 在实际操作中基层工

作者会面临较大压力。 比如，

被监护人面临截肢， 我作为临

时监护人签完字后， 等他苏醒

过来， 是否会追责。” 王睿的

话透露出基层工作者的心声，

“包括如果被监护人本身没有

存款， 甚至没有房产， 那么我

们作为监护人， 应该如何来处

理他的相关事务， 在法律层面

也缺乏清晰指引。”

“社会知晓度也有待提

升。 ”李运洪进一步提出，在实际

操作中， 虽然临时监护公证书可

以用于银行取款和财产查询，但

相关部门对临时监护制度缺乏了

解， 不清楚该证书的法律依据及

效力，往往需要反复沟通协调。

此外， 不同监护方式之间的

衔接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临时监

护人和指定监护人是不同主体，

就会涉及一个交接窗口期， 临时

监护人如何移交职责， 以及相关

权利义务如何衔接， 目前尚缺乏

明确操作规范。” 李运洪表示。

记者注意到， 在上层制度

层面尚未明晰的情况下， 徐汇

区华泾镇在上海率先探索推出

街镇层面的指定监护工作操作

规范指引， 其中就覆盖临时监

护的相关细则。

“我们制定了《华泾镇居民

委员会指定监护工作履职规范

性指引》，对人员管理、人身照

护和医疗管理、财产管理、法律

事务和权益维护、 档案管理以

及监督管理等明确规范性要

求， 比如要求各居委会配备两

名专职社工， 担任临时监护人

的具体操作人员， 做好相关履

职备案和个人履职承诺， 对其

个人财产做好所有财务支出、

收入的统计和记录等。”王睿介

绍， 今年， 华泾镇还将对辖区

16 个居委的所有社区干部就

意定监护、 指定监护相关事宜

开展全覆盖普法培训， 提升对

政策的知晓度， 更好帮助他们

解决实操中的堵点、难点。

而对于制度未来优化的路

径，潘浩认为，首先需要明确法

定监护是主体， 意定监护是补

充，临时监护是辅助。“在保障

被监护人利益的同时， 也要研

究、完善、明确居村委、民政局

作为临时监护人的临时监护措

施内容、责任边界，包括在社会

公共服务方面也要优化。 ”

市政协委员张玉霞进一步

建议， 民政部门应细化临时监护

人权责制度， 制定履职的程序及

标准。 同时，担任监管主体，加强

监管力度，针对使用、处分大额资

产等重大事宜应当有权利限制，

进行必要性审核。

对此，徐汇区民政局透露，今

年上半年将完善相关工作机制。

“前期我们已经建立了针对特殊

群体的公职监护联动工作机制，

明确了居委会在发现社区无民事

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时的具体工作流程。今年，我们会

把临时监护相关内容加进去，进

行修订完善。”阮译萱表示，“通过

制度固化，力求实现有法可依、有

据可循，最终形成长效机制。 ”

独身人士突发脑梗晕倒

谁能替她签字？

街镇先行探索操作指引 建议细化责任边界加强监管

配套或细则缺位 基层“不敢管”落地有阻力

华泾镇印象旭辉居委会社区干部探访邓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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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托底


